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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加強家用式燃氣爐具認證制度，方便市民選購及安全使用爐具 

一般本澳市民在採購家用式燃氣熱水爐及煮食爐時，都會去電器舖或石油氣公司購

買，普遍對 爐具好與壞、是否安全及 使用期限不甚了解，只好信賴一些商譽良好的老

店。因此希望當局能夠 參考鄰近地區 相關做法，設立家用式 燃氣 爐具認證制度，比如

本澳銷售商在進口爐具時將相關資料交予權限部門統一進行檢測後，在確定合格且貼有

當局授權認可標籤後才能夠出售，能夠讓大眾根據 認可標籤進行 選購。而現時本澳的

商戶在申請餐飲牌照時，需要提交有關場所內燃氣爐具檢測報告認證，再由消防局的燃

料安全廳進行相應的審批，合格後才能夠進行使用。這說明現時本澳有相關條件將檢測

擴大至家用式燃氣熱水爐及煮食爐。 

  

還有，現時本澳市面上的爐具由不同地區進口，例如中國、歐洲、美國，台灣及日

本等地，其設計及使用期均由十年至十五年不等，建議可以把經有關當局認可的合格品

牌型號使用年期上載至官方網頁，設立 相關資料庫 方便市民查閱，或建議相關部門亦

可參照國家標準《家用燃氣燃燒器具安全管理規則》統一使用年期為八年。讓大眾在選

購有關產品後能夠查閱，了解相關爐具的使用期限，及時更換；以及需加強普及大眾對

相關設備的正確安裝及使用方法，進一步加強大眾的防患意識，減少有關事故發生的機

率。 

 


